
附件 4 

 

《钢木建筑行业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小组活

动成果征集、推广管理办法》（试行） 

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为更好地总结、交流钢木建筑行业及相关专业

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小组活动经验，进一步提高行业广大员工

参与企业质量管理的意识和能力，规范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小

组活动成果的征集、推广，加快推动钢木建筑行业及相关专

业实现高质量发展，特制订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活动坚持公开、公正、公平、科学的原则。 

第三条 活动采用成果内容审核和现场发布相结合的

形式，提倡和坚持“小、实、活、新”的活动特点。 

第四条 活动在中国建筑业协会指导及中国建筑业协

会质量管理和监督检测分会监督、辅导下，由钢木建筑分会

组织实施，每年进行一次，活动结果向行业公布。  

第二章 报名条件和提交材料 

第五条 报名参加活动的质量管理小组应具备以下条

件： 

（一）按照本企业有关规定进行小组注册和课题注册。 



（二）按照中国质量协会团体标准《质量管理小组活动准

则》（T/CAQ10201-2020 ）中的程序开展活动，正确运用质

量管理理论、方法，活动成果具有纠错和创新的作用。 

（三）活动效果显著，具有科技含量和较高的推广应用价

值，创造了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。 

（四）活动的过程、成果有指导和评价。 

（五）同一小组活动成果往年已申报过的不得重复申报。 

（六）活动结束日期与报名截止日期间隔不超过一年。 

第六条 参加活动须提交以下材料： 

（一）报名表； 

（二）活动成果电子版材料（WORD 和 PDF 两种格式和现

场发布 PPT）；  

（三）参加活动的省级钢木建筑行业组织，另需提报“地

区行业协会推荐小组汇总表”。 

第三章 活动程序和内容 

第七条 参加活动须经过成果报名、审核、发布、择优

推荐三个环节： 

（一）活动应遵循自愿原则进行报名。 



（二）成果审核。钢木建筑分会组织专家组对初选合格的

质量管理小组活动成果内容进行审核，并按照《质量管理小

组活动准则》中的评审表进行评分，确定优质成果名单。 

（三）现场发布。钢木建筑分会根据具体情况，组织召开

钢木建筑行业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小组活动成果发布会，专家

组按照发布评分标准进行评分。 

（四）根据发布会的评分，择优推荐参加中国建筑业协会

质量管理与监督检测分会组织的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小组活

动成果大赛。  

第八条  活动开展执行标准 

（一）贯彻执行《质量管理小组活动准则》（中质协

T/CAQ10201-2020）标准。 

（二）遵循 PDCA 循环开展质量管理小组活动，重点考核

活动程序是否正确、收集的数据是否完整、准确、有效，以

及统计方法的运用是否适当。 

（三）成绩由成果内容审核和现场发布两部分组成，共计

100 分，其中成果内容审核占 80 分，现场发布占 20 分。 

第九条  活动结果 

（一）活动结果由分会秘书处审定，依次区分为一、二、

三个等级。其中，一类成果不超过 20%，二类成果不超过 50%，

三类成果不低于 30%。 



（二）没有参加成果发布的小组，视同放弃。 

第四章  专家构成 

第十条 质量管理小组活动的专家由中国建筑业协会

质量管理与监督检测分会推荐形成专家库。开展活动时从专

家库随机抽取，每组设组长 1 人，组员 2-3 人，负责活动的

审核工作。  

第五章 奖 励 

第十一条 向获得相应等级的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小组

颁发证书。  

第六章 活动纪律 

第十二条 参加活动的成果如存在剽窃、弄虚作假、多

投或重复申报现象，经查实后，取消参加活动资格，并视情

节轻重给予参加单位警示。 

第十三条 专家及有关人员，要秉公办事，廉洁自律，

对违反相关规定者，将视情况进行通报批评，并取消相应资

格。 

第七章 附 则 

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 2023 年 2 月 16 日起施行。 

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中国建筑业协会钢木建筑分会负责

解释。 


